
陕医保办函〔2021〕76 号

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参保缴费宣传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医保局：

根据《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

省税务局 陕西省民政厅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陕西省乡村振

兴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

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2022 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医保参

保缴费工作将于 9 月份陆续启动，为落实好文件精神，全力配合

税务部门做好年度征缴工作，确保征缴目标任务如期圆满完成，

现就做好参保缴费宣传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积极动员，全力做好参保缴费宣传工作

居民医保是广大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保权益的重要保

障，也是帮助群众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的有效途径，对减轻群众就

医负担，防止群众因病致贫、返贫具有重要意义。

今年的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政策在总结过去两个参保年度经

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完善，对部分政策标准、流程进行了调

整优化。各市（区）要积极开展参保缴费宣传工作，采取行之有



- 2 -

效的宣传方式，丰富多彩的宣传内容，动员协调各方力量全力配

合税务部门做好宣传动员工作，确保参保缴费工作顺利推进。

二、明晰政策标准

各市（区）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将全省统

一的 2022 年度参保缴费标准（个人缴费标准和财政补助标准）、

特殊人员参保缴费政策、待遇享受及缴费流程等内容广泛宣传到

千家万户。

各市（区）要明确今年参保缴费政策标准及流程的主要变化：

一是严格执行国家要求的最低参保缴费标准，人均财政补助标准

新增 30 元，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580 元，同步提高居民医保个

人缴费标准 40 元，达到每人每年 320 元。二是认真落实责权对

等的缴费原则，2022 年 1 月 1 日起出生的新生儿须由监护人在

90 天内完成缴费参保。三是进一步减轻群众参保负担，对集中缴

费期结束后符合参保缴费条件的特殊人员，参保缴费标准按照全

省确定的参保年度个人缴费标准缴纳个人医疗保险费，不再缴纳

财政补助部分。四是深化“学党史 办实事”，进一步简化参保缴

费流程，新增的拟参保人员“进一家门、办两家事”，在税务部

门确定的缴费地点和缴费途径，一次完成身份核实核准和医保缴

费。

各市（区）宣传中要注意向参保群众讲明注意事项：一是要

密切关注各市（区）税务和医保部门发布的征缴公告，按公告时

间及时缴费。二是缴费过程中注意认真核实个人身份信息、参保

地、确认缴费成功等重要信息，防止出现错缴、漏缴、参保地和

个人信息确认错误等影响医保待遇享受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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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

各市（区）要采用灵活多样、多形式、多渠道、行之有效的

宣传形式开展参保缴费宣传工作。宣传工作做到让群众知晓医

保、理解医保、支持医保、自愿参保，真正让参保政策家喻户晓、

人人皆知、深入人心。

（一）宣传形式多样化。将集中宣传和分散宣传相结合，传

统媒介和自媒体宣传相结合，典型案例和历年医保运行效果相结

合，参保缴费宣传与医保制度助力乡村振兴相结合，参保缴费宣

传与答疑解惑相结合。

（二）宣传地点多方位。宣传地点可在乡镇社区、大学校园、

群众活动中心、主要街道、医保经办中心、定点协议医疗机构、

定点药店等群众接触多、人流量大的地方，重视宣传受众的广泛

性。

（三）宣传方式多途径。可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媒体，如新

闻、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展板、传单、横幅、微信、微博、短信

等方式开展，多途径宣传。

（四）宣传语言特色化。宣传的语言和内容可用群众喜闻乐

见、听得见、听得懂、愿意听的方式，特别是结合地域特色，采

用当地群众喜爱的戏曲、歌舞、地方戏等形式开展，做到宣传的

特色性。

（五）宣传内容重点化。各级医保管理经办部门要对居民医

保参保政策、各级协议医疗机构的起付线、报销比例、封顶线等

在医保管理经办中心大厅上墙张贴或电子屏滚动显示。各级协议

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要在方便群众就诊的位置宣传居民医保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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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享受政策、就诊流程和结算办法。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的政策知

晓度，真正让医保政策家喻户晓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组织集中宣传。各市（区）医保局要高度重视居民医

保参保缴费宣传工作，要把参保缴费宣传作为当前居民医保制度

建设的重点任务来抓。集中缴费期内要组织精干力量，成立专门

的宣传班子，主要领导亲自挂帅，分管领导靠前指挥，工作人员

亲临一线，共同组织安排好宣传活动。

（二）参保缴费宣传与医保制度助力乡村振兴同部署。做好

分类资助参保工作，重点做好脱贫人员参保动员工作，积极引导

稳定就业的脱贫人员依法依规参加职工医保。

（三）加强相关部门协同配合。各市（区）医保部门要积极

协调同级宣传、广电、网信、媒体、文化等宣传部门和财政、税

务、民政、卫健、乡村振兴等业务关联部门，加强沟通协调，争

取部门联动协同，共同做好参保缴费宣传工作，确保 2022 年度

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任务如期完成，促进医保制度建设与社会共建

共治共享。

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）


